
私募基金备案关于基金托管常见问答汇总 

 

1. 私募基金备案对基金托管有何要求？ 

除基金合同或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私募基金应当由基金托

管人托管。基金合同约定私募基金不进行托管的，应当在基金合

同中明确保障私募基金财产安全的制度措施和纠纷解决机制。在

填报私募基金备案材料同时，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在“管理人认为

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中进一步补充说明不进行托管的原因及相

关制度安排。 

 

2. 私募基金季度更新有何要求？ 

每季度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基金季度更新，已清盘

的基金不需再进行更新。 

 

3. 基金的业务类型有何规定？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时申请业务类型应与备案基金类型相

匹配。私募基金管理人仅能申请备案其登记时申请业务类型范围

内的私募基金。如 A 公司登记时申请业务类型包括私募证券、股

权、创投及其他，A 公司可以设立以上任何类型私募基金并申请

备案；如 B 公司登记时申请业务类型只有私募股权，B 公司仅能

申请备案私募股权基金。 

 



4. 私募基金如未经登记备案是否影响相关投资运作？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向基金业协会进行登记，私募基金应当向基

金业协会进行备案。未经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未经备案的私

募基金将有可能无法参与证监会监管体系内的投资业务（如 IPO、

并购重组、新三板挂牌等）。 

 

5. 私募基金如何开立证券账户？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私募投资基金开

户和结算有关问题的通知》和《私募投资基金开户和结算常见问

题解答》，申请开立私募基金证券账户，须提供基金业协会同意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相关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以及基金业

协会出具的私募基金备案相关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同时，

私募基金名称发生变更的，应提供重新申领的基金业协会私募基

金备案证明等相关材料。 

 

6. 已取得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机构如何开展私募基金管理业

务？ 

已取得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机构开展私募基金管理业务，应

当按照规定向基金业协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在办理完登记手续

并取得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文件后方可从事私募基金管理

业务。 



 

7. 私募基金的基金经理是否适用“静默期”要求？ 

同样适用此要求。为维护行业的公平、公正，统一监管标准，

对从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离职，转而在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就职的基

金经理实行同样 3 个月的“静默期”要求，并在私募基金管理人

登记环节予以落实。 

 

8. 合格投资者是什么？ 

规定合格投资者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风险承担能力、

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 100 万元，且符合下列标准的

单位和个人：净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的单位；个人金融资产不

低于 300 万元或近三年个人收入不低于 50 万元。 

 


